
 
 

 

中国矿业大学处室文件  
   

 

 矿大科技字〔2022〕1号 

 

 

 

关于印发《中国矿业大学关于激励教师承担 
国家重大科技项目（课题）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

的通知 
 

各学院、部、处、室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鼓励我校教师面向学术前沿及国家重大战略需求，积极

争取承担和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（课题），进一步提升我校整

体科研水平，根据上级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形成了

《中国矿业大学关于激励教师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（课题）
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。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 

 

科学技术研究院 

2022 年 2月 15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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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矿业大学关于激励教师承担国家重大 
科技项目（课题）实施办法（试行） 
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激发心系“国之大者”的担当精神，鼓

励我校教师面向世界科技前沿、面向经济主战场、面向国家重

大需求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，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，

主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，积极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（课

题），特制订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指国家重大科技项目（课题）含两类： 

A 类包括以我校作为依托单位承担的创新研究群体、基础科

学中心、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和重大研究计划、联合基金的

集成项目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各类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（含重

大研究计划、国际合作研究、联合基金的重点项目）；以我校

作为牵头单位承担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（不

含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类专项）、科技创新 2030-重大项目、科技

基础资源调查专项以及 GF类重大科技项目等。 

B 类包括我校承担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、国家重点研发计

划、科技创新 2030-重大项目、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等课题，

以及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类专项项目、资助直

接费用大于 200万元/项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组织间国际合作研

究项目和 GF 类重点科技项目。 

第三条  为持续推进学校有组织科研，鼓励和支持教师积

极开展项目申报筹备研讨，学校给予进入会议评审的 A 类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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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万元/项的资助，用于组织项目申报研讨等。 

第四条  为支持教师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，着力攻关关

键核心技术和解决重大科学问题，学校给予获批的 A 类项目 30

万元/项、B 类项目（课题）10 万元/项的资助，用于支持项目

（课题）在完成任务书所列任务基础上，持续开展基础研究和

科学前沿探索。 

第五条  为鼓励教师跨单位、跨学科组建团队，申报承担

国家重大科研任务，负责人根据批复任务书，在项目执行前参

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资助强度，可对项目（课题）进

行分解，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承担 1 个子课题，主要研究成员

承担 1-2 个子课题，子课题参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管

理。 

第六条  对于积极组织凝练重大科研方向，牵头组织撰写

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建议且被主管部门采纳列入指南的校内专

家，学校给予 5万元/项的资助。参加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实施

方案、指南编写和咨询、论证等的校内专家，学校给予不高于

0.2 万元/次的差旅费等资助。 

第七条  已列入学校重大项目培育专项的，不再重复给予

本办法涉及的经费支持。 

第八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由科学技术研究院负

责解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中国矿业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      2022 年 2月 18 日印发    


